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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健康保險沒有據實說明會有什麼後果？

⽂:⿈蓮瑛（認證法律⼈） 、李宜庭（認證法律⼈） ‧ 損害賠償‧保險  ‧ 2024-07-12

案例

A最近看到媽媽B因罹癌住院，不僅⾝體不舒服還⾮常煩惱醫藥費。聽說朋友C因為有事先買好健康保險，
因⽽省下了⼀⼤筆醫療開銷，於是也考慮是否該為媽媽B來買個健康保險，以便減輕醫藥費的負擔。在⾯
對保險公司詢問有無癌症相關家族病史的時候，A到底要不要誠實跟保險公司說明媽媽現在的情形呢？如
果不誠實說，⽇後還可以拿到保險理賠嗎？

本⽂

⼀、什麼是健康保險？與醫療險有什麼不同？

保險的種類可以依據保險事故發⽣後，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是否為⼀定的⾦額，還是被保險⼈受損害的⾦
額，分為「定額保險」與「不定額保險（損害保險、損失填補保險）」，以下會先說明什麼是健康保險，再進
⼀步說明坊間常⾒的醫療險與健康保險的關係。

（⼀）健康保險

健康保險[1]指的是要保⼈向保險公司購買保險產品[2]，並且指定⼀個被保險⼈，當這個被保險⼈在保險有效
的時間內，發⽣保險事故，例如⽣病、分娩、重⼤傷病或死亡等⾝體健康相關問題時[3]，保險公司就需要給付
⼀定費⽤的保險⾦（俗稱：理賠）[4]，並將保險⾦交付給當初購買保險時指定的保險受益⼈[5]。

（⼆）醫療險

坊間常⾒的醫療險，則是指要保⼈向保險公司投保，當被保險⼈發⽣保險事故時，例如⽣病、分娩、重⼤傷病
等事故，⽽有醫療必要時，保險公司就必須依約給付被保險⼈保險⾦[6]，醫療險其實就是健康保險中⼀種常⾒
的型態[7]。醫療險常⾒的給付⽅式有定額給付或實⽀實付，定額給付是指保險公司會以保險契約成⽴時約定的
⼀定⾦額給付固定⾦額，例如住院⼀天幾千元；實⽀實付醫療險則是依照被保險⼈實際⽀出的醫療費⽤給付保
險⾦，以填補被保險⼈受損害的⾦額[8]。

⼆、不誠實說明被保險⼈的健康狀況會如何？保險公司可以解約？（⾒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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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投保健康保險需要據實填寫書⾯⽂件告知健康狀況嗎？
資料來源：⿈蓮瑛、李宜庭 / 繪圖：Yen、侯懿純

（⼀）違反最⼤善意與對價衡平原則



無論投保的名稱是健康保險或醫療險，因為保險公司都是以被保險⼈的⾝體健康狀況評估要不要承保、保險費
多少的依據[9]，所以要保⼈與被保險⼈[10]對於保險公司以書⾯⽂件（也就是要保書）提出的問題要誠實回
答[11]。保險公司在要保書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有主管機關事先進⾏把關[12]，所提出的問題則與被保險⼈職
業、⾝體狀況相關[13]，以便保險公司評估被保險⼈的所有⾵險。因此，要保⼈與被保險⼈如果投保時故意隱
瞞、不⼩⼼忘記告知或是說錯被保險⼈的健康狀況，進⽽影響到保險公司評估被保險⼈所有相關情況時，會讓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的實際⾝體狀況發⽣誤會，導致作成錯誤的⾵險評估，造成保險公司以不相當的對價負擔
⾼⾵險的義務，這時候要保⼈與被保險⼈就可能違反「最⼤善意原則」與「對價衡平原則」[14]。

（⼆）保險公司可以解除保險契約？

如果要保⼈與被保險⼈沒有據實說明被保險⼈的健康狀況，違反最⼤善意與對價衡平原則時，保險公司可以依
法解除保險契約[15]，但如果要保⼈能證明違反告知事項與保險事故間，不存在因果關係，保險公司仍不可以
解除契約[16]。因此，倘若保險公司解除保險契約，要保⼈當初所買的保險契約就不存在了。不但無法獲得理
賠，已經交付給保險公司的保險費，也不可以要求保險公司返還[17]。

三、結論

無論A投保的名稱是健康保險還是醫療險，⾯對保險公司所提出的問題，A都必須要誠實回答，讓保險公司可
以正確評估媽媽的⾝體狀況，否則將來不僅有可能拿不到原本期待的理賠，也拿不回已經付出去的保險費。

註腳
   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健康保險⼈於被保險⼈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額之

責。」
[1]

   保險法第3條：「本法所稱要保⼈，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申請訂⽴保險契約，並負有交
付保險費義務之⼈。」

[2]

   保險法第4條：「本法所稱被保險⼈，指於保險事故發⽣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要保⼈亦
得為被保險⼈。」

[3]

   保險法第125條第1項：「健康保險⼈於被保險⼈疾病、分娩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額之
責。」

[4]

   保險法第5條：「本法所稱受益⼈，指被保險⼈或要保⼈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要保⼈或被保險⼈均
得為受益⼈。」

[5]

   臺灣⾼等法院95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7號⺠事判決：「所謂住院醫療保險係指保險⼈與要保⼈約定，要保
⼈交付保險費予保險⼈，保險⼈同意於被保險⼈因約定事故之發⽣（如傷害、疾病或分娩）⽽有住院醫療
之必要時依約定給付之⾏為。」

[6]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n.d.），《常⾒的健康保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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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等法院95年度保險上易字第37號⺠事判決：「住院醫療保險……其給付⽅式復可分為定額給付、
實⽀實付及提供醫療等3種類型，⽽住院醫療保險之『定位』亦因上述給付⽅式之不同⽽異其歸類。前述
定額給付型之住院醫療保險，乃保險⼈依被保險⼈實際住院之⽇數，每⽇給付⼀固定之⾦額，不因被保險
⼈實際有否⽀出該費⽤或有超⽀之情形⽽有影響，……故須約定⼀定之額數作為給付之內容，係以填補抽
象性損害為原則，⽽屬於定額保險之⼀種，……⽽實⽀實付型之住院醫療保險，保險⼈係以被保險⼈實際
⽀出之住院醫療費⽤為憑藉，按契約約定為給付，其⽬的在填補被保險⼈因⽀出住院醫療費⽤所受之損害
，⽽⾮使被保險⼈於該損害之填補外更受利益，故屬損害保險之⼀種。……準此，僅實⽀實付及提供醫療
型之住院醫療保險，因屬損害保險，始兼具財產性保險。」

[8]

   最⾼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事判決：「保險法第六⼗四條之規定要保⼈之告知義務，主要是由於
保險事業之經營，保險⼈有必要就其所擔負之危險，獲悉有關測定危險之必要資料，俾就各保險契約，分
別測定其危險率，作為核定是否接受要保及應適⽤何種保險費率承保之參考。」

[9]

   最⾼法院67年台上字第919號⺠事判決：「保險為最⼤善意之契約，尤重誠實信⽤，保險法於基本條款
第六⼗四條第⼀項第⼆項規定『訂⽴契約時，要保⼈對於保險⼈之書⾯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故意隱
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時，其隱匿遺漏或不實之說明，⾜以變更或減少保險⼈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保險⼈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後亦同』云云，即係循此精神所課予要保⼈或被保險⼈以告知之義務。
」

[10]

   保險法第64條第1、2項：「
I 訂⽴契約時，要保⼈對於保險⼈之書⾯詢問，應據實說明。
II 要保⼈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以變更或減少保險⼈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
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後亦同。但要保⼈證明危險之發⽣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44號⺠事判決：「按保險法第六⼗四條之⽴法⽬的乃保險制度中『最⼤善意
』、『對價平衡』及『誠實信⽤』基本原則之體現，當要保⼈或被保險⼈因故意、過失違反據實說明義務
，致保險⼈無法正確估計危險，若要保⼈或被保險⼈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有相關連⽽
⾜以變更或減少保險⼈對於危險之估計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保險⼈仍得解除契約；……。」

[11]

   保險法第144條第1項：「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資料，由主管機關視各種保險之
發展狀況，分別規定銷售前應採⾏之程序、審核及內容有錯誤、不實或違反規定之處置等事項之準則。」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2條：「
I 保險業銷售各種保險商品前，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因性質特殊經主管機關核准外，應依本準則規定之各項
程序辦理。
II 前項所稱保險商品，係指本法第⼗三條所規定之各種財產保險或⼈⾝保險，其內容包括保險單條款、要
保書、保險費及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資料。」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3條：「本準則所稱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包括下列三項程序：
⼀、保險商品設計程序：指保險商品研發⾄保險商品送審前之程序。
⼆、保險商品審查程序：指保險商品完成設計程序後，報請主管機關審查之程序。
三、保險商品準備銷售程序：指保險商品完成審查程序後，⾄保險商品開始銷售前之程序。」

[12]

   ⼈⾝保險要保書⽰範內容及注意事項第4條：「告知事項主要係指對被保險⼈職業、⾝體狀況等之書⾯詢
問事項，⼈壽保險之問項內容如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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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要保書⽰範內容及注意事項第5條：「健康保險告知事項之內容，不論採附加於⼈壽保險主契約
或單獨以主契約⽅式銷售，除得依前點⼈壽保險要保書之規定辦理外，如因配合保險商品特性需要，需加
列詢問內容時，得由保險⼈⾃訂，但所詢疾病名稱應⼒求清楚，不得以概括⽅式列⽰（如呼吸系統疾病、
其他不知名之疾病或症狀等）。」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9年度保險上易字第8號⺠事判決：「……基於保險契約為最⼤誠信契約及保費公
平分擔、契約對價平衡原則，被保險⼈對⾃⼰之⾝體健康狀況知之最詳，若不使其負告知義務，將有礙保
險⼈對危險之估計，故課以要保⼈及被保險⼈於投保時，對於保險⼈之書⾯詢問事項負據實說明義務，以
利保險⼈就危險之估計做正確判斷。」

[14]

   保險法第64條第2項。[15]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事判決：「按保險契約為最⼤善意契約，凡契約之訂⽴
及履⾏，皆須本乎誠實信⽤原則履⾏，倘要保⼈及被保險⼈對於保險⼈之書⾯詢問，有違反據實說明之義
務時，⽽此義務之違反，⾜以影響保險⼈對於承保危險之估計時，縱然危險已經發⽣，保險⼈仍得解除契
約，惟要保⼈能證明危險之發⽣未基於其說明未說明之事實時，保險⼈仍不得解除契約，換⾔之，要保⼈
對於保險⼈書⾯詢問之重要事項，有所隱匿、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以影響保險⼈對於危險之估計時，
保險⼈雖得解除契約，然若要保⼈能證明其積極或消極之違反告知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間無因果關係之
連絡者，則可排除保險⼈之解除權，此即上開條⽂但書所⽰之危險估計說兼採因果關係說之當然解釋。」

[16]

   保險法第25條：「保險契約因第六⼗四條第⼆項之情事⽽解除時，保險⼈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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